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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开题、中期检查工作实施细则 

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开题、中期检查是强化研究生培养过程管理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学

位论文质量的有效措施。根据《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专项行动方案》

（哈工程党发〔2022〕82 号）、《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学术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哈工程校发〔2022〕145 号）和《哈尔滨工程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细

则》（试行）（哈工程校发〔2017〕140 号）的文件规定，《关于做好 2023 学年春季学期

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工作的通知》，现就 2023 年春季学期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开题、中期检查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一）论文开题对象：博士研究生二年级（直博生为博士三年级）及以前尚未完成论

文开题的博士研究生； 

（二）中期检查对象：博士研究生三年级（直博生为博士四年级）及以前尚未完成论

文中期检查的博士研究生； 

二、开题与中期流程 

（一）开题评审。 

从 2022 年 12 月 10 日起，博士研究生开题报告实施评审制度，评审专家为 2 位本学

科或相关学科领域的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或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应在第四学

期（直博生为第六学期）4 月 20 日前提交开题报告（匿名评审版）电子版，并完成导师审

核。提交方式：学生登录研究生系统 http://yjs.hrbeu.edu.cn/，在学位/开题报告申请与

查询里填写开题信息，上传开题报告（评审版）电子版及文献综述报告（具体要求详见培养

方案），填写完毕点击提交，导师完成审核。 

考核结果参照哈工程校发〔2022〕145 号文件执行。其中，两份评阅成绩均在 75 分及

以上，经修改后可以参加开题答辩，不受理复议或复审；评审分数有一份低于 75 分，博士

生限期修改 3-6 个月后可进行二次评审，学院承担首次送审费用，二次评审费用由导师负

责；开题修改时间以当次送审评审结果全部返回的时间开始计算。 



（二）通过开题评审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参加论文开题答辩会。论文开题、中期检查

工作以基层学术组织为单位进行组织，各基层学术组织应切实抓好学位授予关键节点的考核

筛查作用，考核结果应拉开档次，以基层学术组织为单位，优秀率不超过 20%，良好率不超

过 30%，中、及格、不及格为 50%。具体流程如下： 

1、学生登录研究生系统 http://yjs.hrbeu.edu.cn/，在学位/开题报告（中期检查）

申请与查询里填写开题（中期检查）信息，上传材料（开题报告需要重新上传修改后且带有

姓名的版本），填写完毕点击提交； 

2、由导师审核开题（中期检查）申请； 

3、由开题（中期检查）秘书建立开题（中期检查）报告会专家小组，院系审核公示

（由导师指定秘书老师），每位学生陈述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专家提问环节不少于 30 分

钟。 

4、开题（中期检查）完成后，由秘书填写结果，院系审核公布结果。 

三、工作要求 

（一）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要严格把关申请人的论文选题、开题报告、

论文进展及研究工作。开题、中期考核小组要客观公正评价学位论文选题、创新性、科学或

专门技术上的创造性及论文的研究工作，给出具体评语，指出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切实承

担学术评价、学风监督责任，杜绝人情干扰。 

（二）考核小组组成、考核目标要体现研究生分类培养与评价的要求。工程博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开题和中期考核小组应有行业相关领域专家、行业导师参与，充分发挥其

在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向、工作成效上的指导与协同作用。对工程博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开题和中期考核侧重论文的工程应用价值及在专门技术上预期取得的应用创新

性成果；论文工作进展以及工作态度、精力投入等。 

（三）除涉密论文外，所有论文均要严格实行公开答辩。考核应在当年 9 月 1 日前完

成，答辩形式原则上应为线下进行，答辩审批请提前三天提交至学院教务办审核。 

（四）若学位论文以涉密科研项目为研究课题，且无法作无密化处理，须在论文开题

前按照《哈尔滨工程大学涉密研究生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申请定密。 

（五）研究生院与学院将安排专人随机检查开题、中期报告会情况，延期开题和中期

研究生为重点抽查对象；报告会结束后，采取适当形式随机对考核结果进行抽查。对开题、

中期考核工作存在把关不严、答辩流于形式、报告会记录不详的，将予以通报。 

（六）截止当年 9 月 1 日仍未按要求完成论文开题、中期的研究生，请填写《研究生

延期开题、中期学生信息一览表》进行延期审批备案。 



四、材料提交 

  1、开题报告评审表、开题报告（存档版）纸件与文献综述报告纸件归档至学院教务办。 

学生在系统中打印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评审表，与开题报告订在一起（评审表放前

面）。 

2、中期检查评审表、中期检查报告纸件归档至学院教务办。 

学生在系统中打印博士学位论文中期检查报告评审表，与中期检查报告订在一起（评审

表放前面，不允许将大论文整体作为中期检查报告提交或上传至系统中，请按照附件模板提

纲撰写）。 

五、本文件规定由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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